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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

委任執行董事及主席公告之

補充公告

茲提述華夏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於二零一九年七

月十六日所刊發有關委任執行董事及主席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
誠如該公告所載，林代聯先生（「林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主席，自二零一

九年七月十二日起生效。董事會謹此載述，林先生於獲委任時年滿38歲。

除上述者外，該公告內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華夏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主席

林代聯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（執行董事兼主席）、李智華

先生、段川紅先生及李武好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曹雨云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
鮑金橋先生、黃鎮雄先生及梁博文先生。


